
信息披露

2026/5/14

星期四

B02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3052

证券简称：可川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6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5月12日、5月13日连续2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全资子公司可川光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川光子” ）成立于2024年2月，

致力于硅光芯片研发、 设计和光模块的测试及生产，2025年度净利润为-2,046.66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

日，产品处于送样阶段，验证周期较长；可川光子正在积极地进行市场开拓工作，主营业务暂未形成营

收，对公司本期营收不构成重大影响，未来能否取得订单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

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16亿元， 同比减少

76.27%；受功能性器件业务行业竞争加剧影响，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减少4.31%。公司2026年1-3月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12亿元，同比减少207.61%。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04.89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新市

盈率（更新日期：2026年5月12日）显示，公司市盈率为1,136.81，公司所处“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行业”静态市盈率为66.20，公司市盈率明显偏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2日、5月13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

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筹划涉

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可川光子成立于2024年2月，致力于硅光芯片研发、设计和光模块的测试及生产，2025年度净利润

为-2,046.66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产品处于送样阶段，验证周期较长；可川光子正在积极地进行市场

开拓工作，主营业务暂未形成营收，对公司本期营收不构成重大影响。 未来能否取得订单具有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2日、5月13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

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股票市盈率较高的风险

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04.89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新市盈率

（更新日期：2026年5月12日）显示，公司市盈率为1,136.81，公司所处“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行业”静态市盈率为66.20，公司市盈率明显偏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

（三）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已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和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16亿元， 同比减少

76.27%；受功能性器件业务行业竞争加剧影响，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减少4.31%。公司2026年1-3月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12亿元，同比减少207.61%。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四）市场竞争、技术迭代风险

可川光子后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技术迭代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

的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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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会取消部分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7日

3.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35 大众公用 2026/6/8

二、取消议案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1、取消议案的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13.04 《关于选举刘峰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取消议案的原因

刘峰先生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中被提名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之一，现

刘峰先生因个人其他工作安排原因不再继续接受提名。

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6年3月31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2026年5月

13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 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选举郑伟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除了上述取消部分议案、新增临时提案的事项外，于 2026年3月31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五、取消部分议案、新增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17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515号徐家汇中心城际酒店三楼柏林厅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7日

至2026年6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 √

3.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

3.01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气等日常关联交易 √ √

3.02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及劳务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 √

3.03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 接受服务及劳务等的日常关

联交易

√ √

3.04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大众运行物流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和劳

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 √

3.05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大众运行物流向燃气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服

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 √

3.06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交通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 √

3.07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 √

3.08 本公司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及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 √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 √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

6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及委托理财的议案》 √ √

7 《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公司债券及境外债的议案》 √ √

8 《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

9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 √

1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

11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1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12.01 《关于选举杨国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2.02 《关于选举梁嘉玮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2.03 《关于选举汪宝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2.04 《关于选举赵晔青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2.05 《关于选举金永生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4）人

13.01 《关于选举姜国芳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3.02 《关于选举李颖琦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3.03 《关于选举杨平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3.04 《关于选举郑伟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2025年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26年3月31日及2026

年4月30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2、3、4、5、6、7、8、9、10、11、12、13项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02� 3.05� 3.0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3.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01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气等日常

关联交易

3.02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及劳务等的日常关

联交易

3.03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及劳务

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3.04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 大众运行物流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服务和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3.05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 大众运行物流向燃气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和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3.06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交通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3.07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

易

3.08

本公司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及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

易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及委托理财的议案》

7 《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公司债券及境外债的议案》

8 《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1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三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12.01 《关于选举杨国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2.02 《关于选举梁嘉玮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2.03 《关于选举汪宝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2.04

《关于选举赵晔青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12.05

《关于选举金永生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1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三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3.01

《关于选举姜国芳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13.02

《关于选举李颖琦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13.03

《关于选举杨平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13.04

《关于选举郑伟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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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596号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同祥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9人，代表股份303,112,79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86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96,438,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01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2人，代表股份6,674,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5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8人，代表股份6,722,32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48,28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2人，代表股份6,674,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558%。

（三）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

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0,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8%； 反对2,

797,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1%；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29,9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733%；反对2,797,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210%；弃权94,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01,0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94%； 反对2,

833,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50%；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0,6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6862%；反对2,833,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580%；弃权77,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24,2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1%； 反对2,

808,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66%；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33,8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313%；反对2,808,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816%；弃权7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834,5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85%； 反对3,

202,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6%；弃权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4,1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342%；反对3,202,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412%；弃权7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6%。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25年度报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35,8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9%； 反对2,

816,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3%；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5,4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2038%；反对2,816,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036%；弃权60,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关于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940,4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34%； 反对2,

821,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09%；弃权3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0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095%；反对2,821,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65%；弃权350,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4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799,1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68%； 反对3,

253,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3%；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8,7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076%；反对3,253,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969%；弃权60,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04,6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07%； 反对3,

547,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4%；弃权36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4,2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637%；反对3,547,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736%；弃权360,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627%。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49,3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54%； 反对3,

802,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6%；弃权6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286%；反对3,802,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714%；弃权6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504,8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97%； 反对3,

557,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6%；弃权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4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294%；反对3,557,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194%；弃权5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光、张宇驰

3.结论性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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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6），本次股东会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4月2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

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和要求。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二）。

（2）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广场10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的提案

表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4.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

5.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提

案》

√

6.00

《关于制定公司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

度〉的提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非表决事项）。

2、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6年4月2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提案5为特别表决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提案1-4、6为普通表决事项，应

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4、提案3-6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快件）登记、电子邮件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5月18日、5月19日（9:15一11:45，14:15一17:15）。

3、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所需证件：

（1）法人股东登记：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2）自然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者证明；

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5、注意事项：

（1）信函（快件）、电子邮件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17:15。 来信请在信函上注明“德

龙汇能2025年年度股东会”字样。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受托人请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关文件原件到场，法人授权等相关文件均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6、其他事项：

（1）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广场10层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610051

指定邮箱：sz000593@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德龙汇能2025年年度股东会登记）

联系电话：（028）68539558（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詹培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公司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本次股东会的投票代码为“360593” ，投票简称为“德龙投票” 。

（三）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93” ，投票简称：“德龙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并根据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及股份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单位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有效期：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委托人授权受托人对德龙汇能下述提案表决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钩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4.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

5.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

宜的提案》

√

6.0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

理制度〉的提案》

√

备注：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见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单位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202�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067

证券简称：冠城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6-015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下洲路5号冠城大通广场1号楼C座三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1,441,3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韩孝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4,101,139 98.59 6,960,658 1.34 379,600 0.0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4,116,039 98.60 7,066,958 1.35 258,400 0.05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4,161,839 98.60 5,568,558 1.07 1,711,000 0.3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3,846,139 98.54 7,181,558 1.38 413,700 0.0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3,780,339 98.53 7,051,558 1.35 609,500 0.1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冠城瑞闽提供担保展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3,611,639 98.50 7,488,358 1.44 341,400 0.06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3,785,139 98.53 7,321,558 1.40 334,700 0.07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3,505,839 98.48 7,599,758 1.46 335,800 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17,918,373 71.11 5,568,558 22.10 1,711,000 6.79

5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6年度财务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17,536,873 69.60 7,051,558 27.98 609,500 2.42

6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冠城瑞闽提供

担保展期的议案》

17,368,173 68.93 7,488,358 29.72 341,400 1.35

8

《关于董事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7,262,373 68.51 7,599,758 30.16 335,800 1.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陈见非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5033

证券简称：美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3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6

年陕西辖区上市

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址：http://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前访问网址https://ir.p5w.net/zj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陕西上市公司协会在陕西证监局指

导下、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5�年

度业绩说明会” 活动，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

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址：http://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 张少武先生， 独立董事 赵卫斌先生， 财务负责人 何梅喜女士， 董事会秘书 赵爱香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15:00-17:00登录“全景路演”（http://rs.p5w.net），在线参与本次

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前访问网址https://ir.p5w.net/zj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

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赵爱香

电话：029-� 86183766

传真：029-89820615

邮箱：mbyyjt@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http://rs.p5w.net）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301299

证券简称：卓创资讯 公告编号：

2026-024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无需再提

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公司已于今日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名称：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61884832C

注册资本：陆仟零陆拾陆万贰仟陆佰贰拾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4年04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叶秋菊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北北京路186号

经营范围：信息服务业务；商务信息咨询；商品市场调查；数据库开发及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

务；金融信息服务（不含金融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软件开发；网络工程、编程；承

办会议、展览、展示活动；IT技术开发、培训、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章程备案情况

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公司已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2026年4月）》）进行了工商登记备案。

三、备查文件

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2026-029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宁波市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

A6#

区块

A6-2#

地块项目（施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工建乐” ）于近日收到招标人宁波明江置业有限公司及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发

的《中标通知书》。 根据该《中标通知书》及招标文件，建工建乐为宁波市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A6#

区块A6-2#地块项目（施工）中标单位，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名称：宁波市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A6#区块A6-2#地块项目（施工）。

二、建设地点：浙江省宁波市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A6#区块A6-2#地块。

三、中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含土方、桩基（含设计试桩）、基坑围护、结构、砌筑、粗装饰

等）、人防门及人防配套工程等施工总承包及保修服务。

四、项目规模：A6-2#地块总用地面积44,26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71,329.85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约79,680.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91,649.25平方米（含盛莫路地下商业及汽车联通坡道，面积约2,

700m2）。 包含办公、商业及相关配套用房。 塔楼主体结构采用钢框架核心筒混凝土结构，建筑总高度

130米，地上31层，地下3层；裙房地上1F-3F层；地下三层，为地下商业及停车场。

五、中标价：944,533,719.02元，即人民币玖亿肆仟肆佰伍拾叁万叁仟柒佰壹拾玖元零贰分。

六、工期：1050日历天。

七、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尚未与相关方完成正式合同的签订，合同的签订与履

行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88201

证券简称：

ST

信安 公告编号：

2026-020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2026年4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信

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6-0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

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5月1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

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伟 75,857,933 23.92

2 丁纯 28,203,590 8.89

3 王翊心 21,514,004 6.78

4 宁波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43,770 3.73

5 毛捍东 10,744,636 3.39

6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4,553,330 1.44

7 缪嘉嘉 3,142,941 0.99

8 亓同新 2,522,595 0.8

9 吕长胜 2,510,986 0.79

10 刘辉 2,307,295 0.73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伟 75,857,933 23.92

2 丁纯 28,203,590 8.89

3 王翊心 21,514,004 6.78

4 宁波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43,770 3.73

5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4,553,330 1.44

6 亓同新 2,522,595 0.8

7 吕长胜 2,510,986 0.79

8 刘辉 2,307,295 0.73

9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2,195,000 0.69

10 亓清源 2,167,912 0.68

注1：以上持股数比例若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